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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争议问答（七）：红筹股权回购，如何设计争议解决条款？ 

作者：刘冬丨章伟丨齐瀚葳丨钱能 

序言 

股权投资领域，高收益与高风险如影随形。从投资阶段的决策，到投后管理的细节，再到退出路径的选

择，每个阶段的策略选择，都可能对投资安全与回报造成颠覆性影响。 

作为长期深耕公司争议解决领域的团队，汉坤公司争议解决团队曾陪伴投资人参与商业谈判的博弈、化

解投后管理的分歧、破解退出的困局。多年实战经验让我们发现，尽管投资项目与被投公司各有不同，但投

资人在股权投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痛点与风险点，往往具有高度共性。 

如何提前预判风险？如何在争议出现时精准破局？这是汉坤争议解决团队始终在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基于多年服务经验与行业观察，我们推出本次系列文章，以问答形式回应股权投资流程中的风险与解决方

案，以期为各位投资人提供参考。 

本文是股权投资争议问答系列的第七篇。红筹架构下的股权回购安排因涉及开曼群岛、香港地区、中国

大陆等多个法域，投资人存在多种可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为最大限度保障自身权益，投资人需结合目标公

司实际情况、回购义务人资产分布等因素，审慎设计争议解决条款。针对争议解决条款设计问题，本文将从

中国法视角出发，从以下角度展开讨论： 

1. 红筹架构下的股权回购通常可能有哪些争议解决方式？ 

2. 投资人选择管辖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3. 股权回购安排能否独立于整体交易文件约定争议解决条款？ 

一、红筹架构下的股权回购通常有哪些争议解决方式？ 

红筹架构指中国境内的自然人或机构，通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并利用该公司通过股权关系控制

境内的经营性实体，最终以该境外公司作为主体进行融资或上市的模式。实践中，典型的红筹架构搭建模式

为：创始股东、投资人和/或其持股平台→开曼公司（上市主体，即融资的目标公司）1→香港公司→外商独 

 
1 实践中，基于国际认可度高、税收优惠、上市通道便利等因素，大部分红筹架构中的境外上市公司会开设在开曼群岛，故本

文以目标公司系开曼公司为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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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WFOE）→境内运营公司。 

对于红筹架构下交易文件的管辖选择，因交易文件与开曼群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均有实际联系，故

投资人与开曼目标公司、创始股东签订投资交易文件（包括其中的股权回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可以有多

种选择，如： 

 争议解决方式：诉讼、仲裁 

 争议管辖地：开曼群岛、中国香港、中国大陆 

二、投资人选择管辖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虽然选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争议解决方式会在程序、成本等层面产生较大的区别，甚至有可能根本

上影响投资人对是否采取法律措施的决策，但实质上，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能否有效保全并最终执行回购义

务人（如开曼目标公司、创始股东）的财产，保障回购权的顺利实现。虽然回购义务人的财产可能分散于开

曼群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但实践中多数情况下，回购义务人的主要可执行财产（如创始股东个人财产）

还是在中国大陆境内。故在红筹架构下，投资人选择管辖需重点考虑的因素应包括针对回购义务人中国境

内财产的保全和执行问题。 

（一） 境内财产的保全 

就境外诉讼，除了海事特别程序外，中国大陆现行法律法规暂未规定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的诉讼

案件可以在中国大陆申请财产保全，中国大陆也尚未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缔结关于诉讼中保全的条约或

安排，司法实践中也尚未发现境外诉讼在中国大陆申请保全成功的案例。因此，如选择开曼法院、香港

法院的诉讼管辖，在该境外诉讼程序中对案件被告在中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保全的难度很大。 

就境外仲裁，2019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据此，如选择香港仲裁管辖，申请

人可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向中国大陆法院申请保全被申请人在境内的财产。而除仲裁地为香港（及澳门）

的仲裁案件可以保全境内财产外，其他境外仲裁程序暂无相关规定，申请保全被申请人在中国大陆的财

产难度很大。 

（二） 承认与执行程序 

就境外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98 条、第 299 条，针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中国大陆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依照中国大

陆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 对于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

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当事人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 对于开曼法院作出的判决，由于中国与开曼群岛之间未缔结关于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双边条

约，在中国法院依据互惠原则审查外国判决时，需存在互惠关系的证据或先例。目前虽有中国法院

判决在开曼群岛获得承认的案例，但尚未有开曼群岛判决在中国境内通过互惠或其他途径获得承

认与执行的公开案例。 

就境外仲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04 条，针对在境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

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3 
www.hankunlaw.com 

约》（“《纽约公约》”）等中国大陆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 对于香港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当事人可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 

 对于开曼或其他境外仲裁，如仲裁地为《纽约公约》的签署国，当事人也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

请认可与执行，法院会根据《纽约公约》规定进行审查。 

基于前述考量，由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在保全、执行层面的特殊安排，香港仲裁既能够实现在境内申

请财产保全的目标，又能相对更高效地在境内申请执行，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红筹架构下就投资合

同或者股东协议项下的争议约定香港仲裁也是较为普遍的选择。 

当然，投资人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如回购义务人的主要财产所在地以及香港、

开曼诉讼或仲裁的成本等因素，并结合境外律师的咨询意见进行决策。 

三、股权回购安排能否独立于整体交易文件单独约定争议解决条款？ 

实践中，股权回购安排通常直接约定在投资协议或股东协议中，并适用投资协议或股东协议约定的争议

解决条款。但由于股权回购是投资人最核心的权利之一，投资人对股权回购安排的管辖可能有特别的考量。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可能考虑对股权回购纠纷的管辖作出单独约定。例如，投资协议或股东协议约定协议

项下的争议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而投资人从财产保全和执行便利性等角度考虑将其中的股权回购争

议约定由中国大陆的仲裁机构仲裁。 

从中国法视角来看，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股权回购安排单独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作出明确限制，具有理论

上的可行性，但需要注意约定方式，避免可能产生的理解分歧： 

 如果将股权回购安排另行约定在补充协议中并设置管辖条款（如将股权回购安排补充文件命名为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由于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增资协议》之后，如条款内容表

述不够清晰，存在被法院认定各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变更了《增资协议》争议解决条款的

风险。 

 如果股权回购触发条件之一是回购义务人违反了投资协议，而投资协议与股权回购安排的争议解

决条款不同，则受理回购纠纷的裁判机构可能以其无权审查投资协议项下的违约问题为由，要求

当事人先通过另案裁判认定违约事实，再重新启动股权回购纠纷案件的审理程序，从而增加了股

权回购案件的复杂性和时间成本。 

总体而言，从投资人的视角出发，为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提升争议解决效率，我们还是更建议投资人

与创始股东充分协商，争取保持投资协议与股权回购的管辖一致，以避免未来在多个法域或程序下进行平行

诉讼的风险。当然，从纯粹的程序便利性、成本控制及增加创始股东违约压力等角度考虑，投资人可以在回

购协议的争议解决条款中主动设置以下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安排，例如： 

 仲裁语言：将仲裁语言明确约定为中文，可避免在争议解决过程中产生高额的翻译成本与沟通误

差，使投资人及其律师能够更直接、高效地参与程序。 

 开庭地：将主要开庭地约定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可为境内投资人节省

跨境参与庭审的差旅与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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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员人数：约定由一名独任仲裁员进行审理，以期缩短仲裁周期、降低仲裁费用。 

感谢您的阅读。如对本系列文章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通过 gsfwz.list@hankunlaw.com 与我们交

流。 



 

5 
www.hankunlaw.com 

© 2025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刘冬 

电话： +86 10 8525 5519 
Email： eric.liu@hankunlaw.com 

 


